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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川西城街道“5·28”一般道路交通事故
调查报告

2024年5月28日7时10分许，何*驾驶车牌为赣C***97乘龙牌重型仓栅式货车，沿南川区金山大道从高速路口方向往艺城方向行驶时，行驶至重庆市南川区社保局红绿灯凯撒皇庭路段，与杨*秀搭载李雨轩驾驶的沿同方向行驶的无号牌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当事人李*轩当场死亡、杨*秀受伤、无牌电动自行车局部受损的交通事故。
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事故大队于2024年7月23日将该事故相关资料移交区应急管理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成立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政府办公室、区公安交巡警支队、区总工会、区道路运输中心、江西省高安市应急管理局、高安市交通运输局等单位组成的南川西城“5·28”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负责事故调查工作，并邀请区检察院派员参加事故调查工作。事故联合调查组于10月21日-25日，到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龙潭镇开展了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阅资料、人员问询、调查取证、综合分析等，查明了事故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事故整改防范措施。
经调查认定，南川区西城街道“5·28”一般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驾驶员未安全驾驶造成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1） [bookmark: _Toc15264][bookmark: _Toc16131][bookmark: _Toc23732]事故企业情况
江西富鼎物流有限公司，系事故车辆登记所有人。该公司成立日期：2017年9月26日；营业期限：2017年9月26日至2025年11月24日；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83MA36AJUR6G；注册地址：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龙潭镇；实际办公地址：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龙潭镇；注册资本：贰拾万元整；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冷藏保鲜设备、罐式容器）；该公司取得有营业执照、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等证照；公司货运车辆数量12台，法定代表人梅*丽。
（2） [bookmark: _Toc25811][bookmark: _Toc7406]事故车辆情况
赣C***97，车辆类型：重型仓栅式货车；品牌型号：乘龙牌LZ5310CCYH7FB；使用性质：货运；车辆识别代号：LGGX5D650JL523578；发动机号：LG1L7J00295；登记所有人：江西富鼎物流有限公司；车辆登记住所：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龙潭镇；检验有效期止：2024年6月30日。
（3） [bookmark: _Toc3002][bookmark: _Toc11278]事故车辆驾驶人情况
[bookmark: _Toc4691]何*，男，汉族，37岁，身份证号：5001*****8451；户籍登记地址：涪陵区*****；准驾车型：B2E，初次领证日期：2008年6月5日，有效期止：2024年6月5日。
（4） [bookmark: _Toc8849][bookmark: _Toc26487]事故发生经过
[bookmark: _Toc27715][bookmark: _Toc1000]2024年5月28日7时10分许，何*驾驶车牌为赣C***97乘龙牌重型仓栅式货车，沿南川区金山大道从高速路口方向往艺城方向行驶时，行驶至重庆市南川区社保局红绿灯凯撒皇庭路段，与杨*秀搭载李雨轩驾驶的沿同方向行驶的无号牌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当事人李*轩当场死亡、杨*秀受伤、无牌电动自行车局部受损的交通事故。
（5） [bookmark: _Toc4240][bookmark: _Toc28445]事故道路情况
[bookmark: _Toc28548]重庆市南川区金山大道（三环路）泰园至人社局路段，直路，双向六车道，中间隔离护栏，分道线为实线，沥青路面，路面干燥、平整，视野良好。
（6） 现场勘验情况
1.地面痕迹：无牌二轮电动自行车倒地划痕长530cm，位于花坛边。
2.车体痕迹：赣C***97号牌重型仓栅式货车，右侧车门划痕长25cm，距离地面90cm，右侧第三排轮胎上有人体组织。
（7） [bookmark: _Toc570][bookmark: _Toc6441]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bookmark: _Toc10632]1.死者基本情况（1人）。
李*轩，男，7岁，身份证号码：5001*****5015；住址：重庆市南川区******，在本次事故中死亡。
2.伤者基本情况（1人）。
[bookmark: _Toc2270]杨*秀，女，51岁，身份证号码：5123*****5029；住址：重庆市南川区******，在本次事故中受伤。
[bookmark: _Toc13613]3.直接经济损失情况：本次事故的直接经济损失主要为丧葬及善后赔偿费用，金额待定，已先行支付给死者家属8万元安葬费，伤者医疗费3万元，赔偿还在协商中。
[bookmark: _Toc22965][bookmark: _Toc27202]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南川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于5月28日7时10分接到报警电话后，立刻派遣事故大队和城区勤务大队人员赶往社保局门口的事故现场，维护秩序，对车辆和围观群众进行疏导，并联系120急救人员赶往现场对伤者抢救并送医。未造成不良的社会舆论。
3、 [bookmark: _Toc27885]事故发生原因分析
（一）相关鉴定意见
1.根据南川区交巡警支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501900120240000042号），认定何*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杨*秀、李*轩不承担事故责任。
2.根据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南川公鉴（病理）〔2024〕18号）鉴定意见：根据李*轩尸表检验，死者头颅崩裂，脑组织缺失，面部、胸部、腹部见多处散在皮肤挫伤，四肢见大面积皮肤挫擦伤，右下腹部见肠管外露，结合调查情况，死者符合交通事故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3.根据《重庆市安心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渝安心鉴〔2024〕车检鉴字第1110号）鉴定意见：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车辆（无牌二轮三轮车）；经鉴定人现场勘察，检查时车辆左、右后视镜损坏缺失，后座端部变形，右侧脚踏板脱变形脱落，转向把变形，转向柱变形。该车行驶、传达、转向和制动装置性能有效。
4.根据《重庆市安心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渝安心鉴〔2024〕车检鉴字第1156号），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车辆和《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信息；经鉴定人现场勘察，检验时车辆右车门有刮擦痕迹。前轴右侧轮胎未能满足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第9.1.8条中“轮胎的胎面和胎壁上不应有长度超过25mm或深度足以暴露出轮胎帘布层的破裂和割伤”的要求。该车间接视野、转向信号装置及行驶、传动、转向和制动系统性能有效；行驶系统中前轴右侧轮胎未能满足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第9.1.8条的要求。
（二）事故直接原因分析
何*驾驶机动车赣C***97号牌重型仓栅式货车，在事发路段，实线变道，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
[bookmark: _Toc30931][bookmark: _Toc10294]四、事故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江西富鼎物流有限公司配备了专职检维修人员，均持证上岗。制定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安全检查计划，对驾驶员实行网格化安全管理，并开展了车辆的维护保养（事故车辆在二级维护期内）、驾驶员的资格审核、安全检查、隐患排查、及时对疲劳驾驶的车辆驾驶员进行提醒和安全教育履行了企业主体责任。对新进的员工通过高运安管APP系统进行不少于45分钟的岗前教育培训，并进行考试。针对此次事故履行了企业主体责任，建议不予责任追究。
但调查过程中发现，江西富鼎物流有限公司未严格执行本公司《企业从业人员安全管理制度》，肇事车辆驾驶员在驾驶该车辆时发生多起交通违法违章行为，只对驾驶员进行口头提醒警告，没有按照规定对驾驶员进行处理。
[bookmark: _Toc21906][bookmark: _Toc1844]五、相关监管部门和单位履职调查情况
（1） 南川区交通运输委
开会研究部署了《南川区大货车安全风险防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对2024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执法计划进行了编制、备案、执行；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现场带队检查了大货车进入城区的各个卡扣设置及执行情况；对大货车主动安全智能防控系统进行了推广；日常监督检查局主要领导每月至少1次，局分管领导每月至少2次、分管安全领导每月至少3次开展辖涉领域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综合监督督查，每月开展1次，由局分管安全的领导组织局相关科室人员、局属行业管理单位相关人员参加，对重点经营单位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经调查，未发现南川区交通运输委及其相关工作人员有履职不到位的地方，建议不予责任追究。
（2） 南川区交巡警支队
1.南川区公安交巡警支队城区交通勤务（公巡）大队，
制定了大货车安全风险防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重点查处违规进城、超员超载，超速行驶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并采取固定检查、突击检查、流动巡查、必巡点、必巡线等勤务模式加强对重点进出口路段的巡逻检查、同时实时与交通管理部门和城市管理部门勤联动严查货车超限超载、货车闯禁、扬尘等交通违法行为。截止2024年5月31日，南川区公安交巡警支队城区交通勤务（公巡）大队查处“货车闯禁”违法行为239条。但未认真落实《南川区大货车安全风险防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南川安委发〔2023〕16号）的限行时段的要求，及时调整勤务安排，导致货车入城监管存在空档。
2.南川区交巡警支队秩序大队，统筹落实《南川区大货车安全风险防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负责开展电子抓拍的项目建设，限行管控的通告发布，协调相关单位进行公告的宣传，打通货车通行码的办理流程等相关工作。召集了高速公路的运营方协调高速运营公司和高速交警在进入南川区沿途的路上所有LED屏上在显示南川城区货车限行，南川互通禁止下道。并在高德地图、百度地图、腾讯地图等导航地图运营商，通报南川城区货车限行规定，协调地图标注事宜，各主流导航软件已进行货车限行标注；利用南川高速下道口等各处进城路口的LED显示屏发布了“7时至22时无通行证重中型货车禁止驶入”的提示，并在各进城路口设置了禁止重中型货车驶入的禁令标志、同时设置辅助标志进行说明；开通了“12123”APP平台货车通行码办理服务，截止5月27日收到货车通行码办理申请1550条次，审批通过符合办理条件的985条次。但未严格按照《南川区大货车安全风险防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南川安委发〔2023〕16号）要求，未于2023年9月30日完成高速路入口等电子卡口的设置，直至2024年5月31日才完成竣工验收，6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三）江西省高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bookmark: _GoBack]将全市“两客一危”、普货百车以上等运输企业纳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开展专项或综合性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今年以来，出动180余人次，检查企业70家次，排查发现102个隐患问题，整改合格率达100%。运用一月一次的《宜春市道路运输第三方安全监测平台》监测企业的数据，对企业未提醒和纠正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履行监控主体责任不到位行为，作出约谈主要负责人、行政罚款等措施，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运用《江西省治理超限超载管理平台》非现场检测的数据，对违法超限超载车辆实施精准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货物源头企业违法装载行为。截止10月，共查处交通运输行政处罚案件3000余起。
[bookmark: _Toc18302][bookmark: _Toc4613]经调查，未发现江西省高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及其相关工作人员有履职不到位的地方，建议不予责任追究。
六、对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27716][bookmark: _Toc31352][bookmark: _Toc18291][bookmark: bookmark65]（一）建议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1人）
何*，驾驶车辆在经过事发路段时，未尽观察义务，压实线变道。对本起事故负有全部责任，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其行为涉嫌犯罪。建议由南川区公安交巡警支队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其他处理建议
江西富鼎物流有限公司未严格执行本公司《企业从业人员安全管理制度》，肇事车辆驾驶员在驾驶该车辆时发生多起交通违法违章行为，只对驾驶员进行口头提醒警告，没有按照规定对驾驶员进行处理。建议移交江西省高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调查处理。
[bookmark: _Toc304][bookmark: _Toc31198]（三）相关公职人员处理建议（2人）
1.周*平，男，中共党员，南川区公安交巡警支队城区交通勤务（公巡）大队大队长，未严格落实《南川区大货车安全风险防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南川安委发〔2023〕16号）的限时要求，及时对勤务安排作出相应调整，导致限时时段大货车入城监管空档。建议由南川区公安局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其进行处理。
2.李*川，男，中共党员，南川区交巡警支队秩序大队副大队长，未严格落实《南川区大货车安全风险防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南川安委发〔2023〕16号），及时完成电子卡口的设置。建议南川区交巡警支队秩序大队副大队长李*川向南川区公安交巡警支队做书面检查。
[bookmark: _Toc32559][bookmark: _Toc95]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为深刻吸取本次事故教训，预防和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针对本次事故的特点，特提出以下防范措施建议：
（1） [bookmark: _Toc16643][bookmark: _Toc5539]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江西富鼎物流有限公司应当深刻吸取本次事故教训，严格执行本单位规章制度，认真组织开展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工作，加强路检路查工作，特别是对驾驶到外地运输车辆及驾驶员的安全管理，确保车辆技术状况符合国家相关要求，并在发现驾驶员出现违规违章行为时，及时对其进行警告和处罚。
（2） 严格履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职责
南川区交通运输委进一步加强源头管理，严格驾驶员准入制度，确保运输企业规范、有序、安全营运；加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
（3） 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控力度
南川区公安交巡警一是要依托执法站和临时检查点开展路检路查工作；二是进一步优化和细化勤务安排，在大货车禁止上下道时间段各个卡口加强管控；严查超载、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三是强化宣传，充分发挥违法处理、事故处理等服务窗口的宣传作用，结合典型事故案例、突出违法行为进行宣传，让驾驶员充分认识到违反道路交通法规的危险性和严重性，促使其进一步树立正确交通理念，确保安全行车和文明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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